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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專營巴士使用政府隧道和青為反青沙管制區的收費的

三條規例小組委員會

2018 年 12 月 14 日會議跟進事項

成謝你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的來函。就 2018 年 12

月 14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，本局現回覆如下。

豁免非專營巴士（居民服務）及專線小巴隧道使用費

專營巴士作為路面集體運輸工具，載客量高，豁免其

使用收費隧道及道路的收費應為優先。而正如（ 2018 年施政

報告〉所述，政府將按「擠塞徵費」的理念，研究各類別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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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及青馬、青沙管制區的收費水平，讓載

客效率高及支援經濟活動的車輛類別，可享有較優患的收

費，而載客量低的車輛類別則需付較高的費用。我們會在進

行有關研究後，進一步考慮是否應延伸有關豁免安排。

相對專營巴士而言，現時只有少數專線小巴路線途經

收費隧道，而且專線小巴的載客量較少，故我們需小心考慮

是否適合在專線小巴進行如豁免專營巴士隧道收費的安

排。至於非專營巴士方面，由於營辦商所提供的服務一般由

使用團體與營辦商自行協商安排，其收費水平及票價調整的

幅度均無需運輸署審核，因此，即使將來可以減低或豁免非

專營巴士繳交使用收費隧道及道路的收費，運輸署亦較難！如

專營巴士般能確保營辦商會預留相關款項作減輕未來加價

壓力之用，或確保營辦商會減免其收費。

直接壤使用技費隧道的巴士路線減價

政府在釐訂專營巴士服務的票價時是因應一籃子因

素作全盤考慮，而非按個別路線的經營成本（例如使用不同

隧道的收費等）來釐訂其車費水平。例如同樣往返新界西及

觀塘的 269C 號線（天水圍圍觀塘）及 258X 號線（屯門（寶田部）．

觀塘），雖然 269C 號線途經收費的大欖隧道而 258X 線則取

道無需收費的屯門公路，但兩條路線現時的收費同樣為

$18.4。又例如往返洪水橋及油尖旺區的 68X 號線（洪水橋（洪

福部）．旺角（柏景灣））及的X 號線（洪水橋（洪福串戶）．佐

敦（西九龍站）），前者途經收費的大欖隧道而後者則取道無

需收費的屯門公路，但兩條路線現峙的收費同樣為 $14.2 。從

上述例子可見，若只是直接讓使用收費隧道及公路的巴士路

線減價，明顯會對乘坐非收費隧道及公路路線的乘客不公

平，亦不符合整套巴士票價釐訂機制。因此我們認為目前透

過豁免隧道費而減低專營巴士營辦商整體加價幅度的建議

較為可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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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政府收回西隧反大欖隧道後的法例修訂

一般而言，當以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模式營運的隧

道的專營權屆滿峙，政府須透過新的條例草案修訂有關條

文，為該等隧道成為政府隧道後的營運和管理提供所需的法

律基礎，以及廢除規管該等隧道以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模

式營運的法例。只有當有關法例修訂生效而該等隧道被納入

《行車隧道（政府）條例》（第 368 章）及其附屬法例的法律框無

後，經《 2018 年行車隧道（政府）（修訂）（第 2 號）規例〉修訂的

《行車隧道（政府）規例》（第 368A 章）（即專營巴士獲豁免使用

該等隧道使用費的安排）方才適用於該等隧道。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（蔡志傑 代行）

2018 年 1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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